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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一）

（复肥产品部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

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制定本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复肥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等工作，应与通则一并使用。

第三条 复肥产品由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第二章 发证产品及标准

第四条 本细则规定了发证产品定义、范围及单元划分。

（一）定义

复合肥料：氮、磷、钾三种养分中，至少有两种养分标明量的由化学方法和（或）物理方法制

成的肥料。

掺混肥料（BB 肥）：氮、磷、钾三种养分中，至少有两种养分标明量的由干混方法制成的颗粒

状肥料。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含有一定量有机肥料的复混肥料。

有机无机掺混肥料：含有一定量有机肥料的掺混肥料。

（二）范围

按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生产，或按照国际标准、国外标准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复肥产品，属

于本细则列出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范畴或适用范围的，企业应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申请取证，企业获证后生产的产品应当满足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

年配肥服务能力在 2 万吨以下或每小时 2.8 吨以下的基层小型智能化配肥服务网点，以农民购

买的原料肥为基础肥料，按照农民施肥配方进行智能化掺混，掺混后不进入市场流通，不纳入发证

范围。

（三）单元划分

本细则规定的复肥产品划分为复合肥料、掺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有机无机掺混肥料 4

个产品单元，产品单元及复肥种类见表 1。



2

表 1 复肥产品单元及复肥种类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1
复合

肥料

复合肥料、硝基复合肥料、缓释复合肥料、控释复合肥料、硫包衣缓释复合

肥料、脲醛缓释复合肥料、稳定性复合肥料、无机包裹型复合肥料、腐植酸

复合肥料、海藻酸复合肥料、含硫酸脲复合肥料

2
掺混

肥料

掺混肥料、缓释掺混肥料、控释掺混肥料、硫包衣缓释掺混肥料、脲醛缓释

掺混肥料、稳定性掺混肥料、无机包裹型掺混肥料、含部分海藻酸包膜尿素

的掺混肥料

3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腐植酸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4
有机无机

掺混肥料
有机无机掺混肥料

注：自本细则实施之日起，未获得上述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该产品，销售单位不得销售无生产许可证

的产品，违者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已发布无证查处公告的产品（含产品单元、种类等情况），查处时间仍以原

公告时间为准（产品单元、种类等情况发生变化对照关系见附件 6）。

第五条 本细则的发证产品应执行的产品标准和相关标准见表 2，产品标准或相关标准一经修订，

企业应当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新标准组织生产，企业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检测应当按照新标准要求

进行。

表 2 复肥产品执行标准和相关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及标准 相关标准

1 复合肥料

GB/T 15063—2020 复合

肥料

HG/T 4851—2016 硝 基

复合肥料

GB/T 23348—2009 缓释

肥料

HG/T 4215—2011 控 释

肥料

GB/T 29401—2020 硫包

衣尿素

GB/T 34763—2017 脲醛

缓释肥料

GB/T 35113—2017 稳定

性肥料

HG/T 4217—2011 无 机

包裹型复混肥料（复合肥

料）

HG/T 5046—2016 腐 植

酸复合肥料

HG/T 5050—2016 海 藻

GB 18382—2021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2441.1—2008 尿素的测定方法第 1 部分:总氮

含量

GB/T 2441.7—2010 尿素的测定方法第 7 部分:粒度

筛分法

GB/T 3597—2002 肥料中硝态氮含量的测定 氮试剂

重量法

GB/T 6679—2003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

和判定

GB/T 8569—200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GB/T 8571—2008 复混肥料 实验室样品制备

GB/T 8572—2010 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 蒸馏

后滴定法

GB/T 8573—2017 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测定

GB/T 8574—2024 复合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

GB/T 8576—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

空烘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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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及标准 相关标准

酸类肥料

HG/T 5516—2019 含 硫

酸脲复合肥料

GB/T 8577—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卡

尔·费休法

GB/T 11957—2001 煤中腐植酸产率测定方法

GB/T 14540—2003 复混肥料中铜、铁、锰、锌、硼、

钼含量的测定

GB/T 19203—2003 复混肥料中钙、镁、硫含量的测

定

GB/T 22923—2008 肥料中氮、磷、钾的自动分析仪

测定法

GB/T 22924—2024 复合肥料中缩二脲含量的测定

GB/T 23349—2020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含量

的测定

GB/T 24890—2010 复混肥料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

GB/T 24891—2010 复混肥料粒度的测定

GB/T 34764—2017 肥料中铜、铁、锰、锌、硼、钼

含量的测定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39229—2020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砷、镉、铬、

铅、汞含量的测定

GB/T 39356—2020 肥料中总镍、总钴、总硒、总钒、

总锑、总铊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

GB/T 42307—2023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尿素基肥料

中缩二脲含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G/T 2843—1997 化肥产品 化学分析中常用标准滴

定溶液、标准溶液、试剂溶液和指示剂溶液

NY/T 52—1987 土壤水分测定法

NY/T 1116—2014 肥料 硝态氮、铵态氮、酰胺态氮

含量的测定

NY/T 1117—2010 水溶肥料 钙、镁、硫、氯含量的

测定

NY/T 1977—2010 水溶肥料 总氮、磷、钾含量的测

定

NY/T 2540—2014 肥料 钾含量的测定

NY/T 2541—2014 肥料 磷含量的测定

NY/T 2542—2014 肥料 总氮含量的测定

2 掺混肥料

GB/T 21633—2020 掺混

肥料（BB 肥）

GB/T 23348—2009 缓释

肥料

HG/T 4215—2011 控 释

肥料

GB/T 29401—2020 硫包

衣尿素

GB/T 34763—2017 脲醛

GB 18382—2021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2441.1—2008 尿素的测定方法第 1 部分:总氮

含量

GB/T 2441.7—2010 尿素的测定方法第 7 部分:粒度

筛分法

GB/T 6679—2003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2008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



4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及标准 相关标准

缓释肥料

GB/T 35113—2017 稳定

性肥料

HG/T 4217—2011 无 机

包裹型复混肥料（复合肥

料）

HG/T 5050—2016 海 藻

酸类肥料

判定

GB/T 8569—200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GB/T 8571—2008 复混肥料实验室样品制备

GB/T 8572—2010 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 蒸馏

后滴定法

GB/T 8573—2017 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测定

GB/T 8574—2024 复合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

GB/T 8576—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

空烘箱法

GB/T 8577—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卡

尔·费休法

GB/T 9969—2008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4540—2003 复混肥料中铜、铁、锰、锌、硼、

钼含量的测定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T 19203—2003 复混肥料中钙、镁、硫含量的测

定

GB/T 22923—2008 肥料中氮、磷、钾的自动分析仪

测定法

GB/T 22924—2024 复合肥料中缩二脲含量的测定

GB/T 23349—2020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含量

的测定

GB/T 24890—2010 复混肥料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

GB/T 24891—2010 复混肥料粒度的测定

GB/T 34764—2017 肥料中铜、铁、锰、锌、硼、钼

含量的测定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39229—2020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砷、镉、铬、

铅、汞含量的测定

GB/T 39356—2020 肥料中总镍、总钴、总硒、总钒、

总锑、总铊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

GB/T 42307—2023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尿素基肥料

中缩二脲含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G/T 2843—1997 化肥产品 化学分析中常用标准滴

定溶液、标准溶液、试剂溶液和指示剂溶液

NY/T 1116—2014 肥料 硝态氮、铵态氮、酰胺态氮

含量的测定

NY/T 1117—2010 水溶肥料 钙、镁、硫、氯含量的

测定

NY/T 2540—2014 肥料 钾含量的测定

NY/T 2541—2014 肥料 磷含量的测定

NY/T 2542—2014 肥料 总氮含量的测定

3
有机无机复

混肥料

GB/T 18877—2020 有机

无机复混肥料（含第 1 号

GB 18382—2021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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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及标准 相关标准

修改单）

HG/T 5933—2021 腐 植

酸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T 6679—2003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

和判定

GB/T 8569—200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GB/T 8573—2017 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测定

GB/T 8576—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

空烘箱法

GB/T 8577—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卡

尔·费休法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T 17767.1—2008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测定方法

第 1 部分：总氮含量

GB/T 17767.3—2010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测定方法

第 3 部分：总钾含量

GB/T 18877—2020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含第 1 号修

改单）

GB/T 19524.1—2004 肥料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GB/T 19524.2—2004 肥料中蛔虫卵死亡率的测定

GB/T 22923—2008 肥料中氮、磷、钾的自动分析仪

测定法

GB/T 22924—2024 复合肥料中缩二脲含量的测定

GB/T 23349—2020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含量

的测定

GB/T 24890—2010 复混肥料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

GB/T 24891—2010 复混肥料粒度的测定

GB/T 34765—2024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黄腐酸含量及

碳系数的测定方法

GB/T 38073—2019 腐植酸原料及肥料 术语

GB/T 39229—2020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砷、镉、铬、

铅、汞含量的测定

GB/T 39356—2020 肥料中总镍、总钴、总硒、总钒、

总锑、总铊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

HG/T 2843—1997 化肥产品化学分析中常用标准滴

定溶液、标准溶液、试剂溶液和指示剂溶液

HG/T 3278—2018 腐植酸钠

HG/T 5332—2018 腐植酸生物有机肥

HG/T 5933—2021 腐植酸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NY/T 525—2021 有机肥料

NY/T 1117—2010 水溶肥料 钙、镁、硫、氯含量的

测定

NY/T 1972—2010 水溶肥料 钠、硒、硅含量的测定

NY/T 1978—2022 肥料 汞、砷、镉、铅、铬、镍含

量的测定



6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及标准 相关标准

NY/T 2540—2014 肥料 钾含量的测定

NY/T 2541—2014 肥料 磷含量的测定

NY/T 2542—2014 肥料 总氮含量的测定

4
有机无机掺

混肥料

GB/T 18877—2020 有机

无机复混肥料（含第 1 号

修改单）

GB 18382—2021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6679—2003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

和判定

GB/T 8569—200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GB/T 8573—2017 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测定

GB/T 8576—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

空烘箱法

GB/T 8577—2010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卡

尔·费休法

GB/T 17767.1—2008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测定方法

第 1 部分：总氮含量

GB/T 17767.3—2010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测定方法

第 3 部分：总钾含量

GB/T 18877—2020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含第 1 号修

改单）

GB/T 19524.1—2004 肥料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GB/T 19524.2—2004 肥料中蛔虫卵死亡率的测定

GB/T 22924—2024 复合肥料中缩二脲含量的测定

GB/T 23349—2020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含量

的测定

GB/T 24890—2010 复混肥料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

GB/T 24891—2010 复混肥料粒度的测定

GB/T 39229—2020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砷、镉、铬、

铅、汞含量的测定

GB/T 39356—2020 肥料中总镍、总钴、总硒、总钒、

总锑、总铊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

HG/T 2843—1997 化肥产品 化学分析中常用标准滴

定溶液、标准溶液、试剂溶液和指示剂溶液

HG/T 5933—2021 腐植酸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NY/T 1117—2010 水溶肥料 钙、镁、硫、氯含量的

测定

NY/T 1972—2010 水溶肥料 钠、硒、硅含量的测定

NY/T 1978—2022 肥料 汞、砷、镉、铅、铬、镍含

量的测定

NY/T 2540—2014 肥料 钾含量的测定

NY/T 2541—2014 肥料 磷含量的测定

NY/T 2542—2014 肥料 总氮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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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和资料

第六条 基本条件

企业应具备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基本条件，具体如下：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应当配备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等质

量安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检验检测人员、操作人员等相关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手段。企业应当具备生产和检验检测场所、生

产和检验检测设备，见表 3-1～表 3-3；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企业应当具有工艺流程图、技术工艺文

件、检验检测文件等；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企业应当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质量安全追

溯制度，有效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

安全员的设立、调整、岗位职责以及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的培训考核要求。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企业出厂产品的相关信息应可追溯。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企业应

按照现行有效的标准组织生产，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并提交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

测报告。

表 3-1 应具备的场所设施

序号 名称 要求

1 生产场所

生产场所应能满足所申请产品正常批量生产的需求，包括满足原材料等的

存放、产品的生产、成品存放等要求。

生产场所应布局合理，各工序衔接顺畅，不应有与申请产品无关的其他活

动的干扰和影响。

2 检验检测场所
应有相对独立的成品检验检测场所，其环境条件应符合检验检测标准的要

求。

3 仓库

在平层时，应有防水浸泡、防雨淋措施。

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等应有物品标识和检验状态标识，应能有效区分物

品、防止物品混淆。

存放的各类物品应分类、分区存放，不合格品应隔离。
注：本细则列出的场所设施允许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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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应具备的生产设备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设备名称 设备要求

1 复合肥料

复合肥料、硝基

复合肥料、腐植

酸复合肥料、海

藻酸复合肥料、

氨基酸复合肥

料、含硫酸脲复

合肥料、稳定性

复合肥料、脲醛

缓释复合肥料

1.配料计量设备 ——
2.混合设备或化学合成设备 ——

3.造粒设备

采用圆盘造粒工艺的，圆盘

直径≥3 米或者配备两个或

以上直径≥2.8 米的圆盘。

采用转鼓造粒工艺的，转鼓

造粒机直径≥1.5 米。

采用高塔造粒工艺的，高塔

直径≥9 米。

采用挤压造粒工艺的，配备

挤压造粒机，设备型号及额

定产能相符。

4.干燥及温控设备

干燥机至少一台，直径≥1.5
米，长度≥15 米；无干燥工

序的不作要求。

5.冷却设备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

≤50 ℃）：冷却机至少一台，

直径≥1.2 米，长度≥12 米或

其他类型冷却设备；无干燥

工序的不作要求。

6.成品筛分设备 ——
7.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连

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

8.尾气处理设备 ——

缓释复合肥料、

控释复合肥料、

硫包衣缓释复合

肥料

1.包膜核芯原料筛分设备 ——
2.包膜核芯原料、膜材料计量设备 ——
3.喷涂设备 ——

4.冷却设备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

≤50 ℃）：冷却机至少一台，

直径≥1.2 米，长度≥12 米或

其他类型冷却设备。

5.膜材料制备设备 外购包膜材料可不要求

6.成品筛分设备 ——
7.从包膜核芯原料筛分到产品包

装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

8.尾气处理设备 ——

9.硫磺计量设备
仅硫包衣缓释复合肥料要

求该设备

10.封闭剂储存设备
仅硫包衣缓释复合肥料要

求该设备

11.封闭剂计量设备
仅硫包衣缓释复合肥料要

求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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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设备名称 设备要求

无机包裹型复合

肥料

1.原料粉碎设备 ——
2.配料计量设备 ——
3.包裹设备

4.冷却设备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

≤50℃）：冷却机至少一台，

直径≥1.0 米，长度≥10 米或

其他类型冷却设备。

5.干燥及温控设备 ——
6.成品筛分设备 ——
7. 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连

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

8.尾气处理设备 ——

2

掺混肥

料、有机

无机掺混

肥料

掺混肥料、缓释

掺混肥料、控释

掺混肥料、硫包

衣缓释掺混肥

料、脲醛缓释掺

混肥料、稳定性

掺混肥料、无机

包裹型掺混肥

料、含部分海藻

酸包膜尿素的掺

混肥料、有机无

机掺混肥料

1.筛分设备 ——

2.自动配料计量设备

必须是自动配料装置（有自

动控制系统），配料口≥3
个。

3.混合设备 ——

4.从自动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

成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生产线生产能力≥2.8 吨/小
时或≥2 万吨/年

3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有机无机复混肥

料、腐植酸有机

无机复混肥料

1.原料粉碎设备 ——
2.配料计量设备 ——
3.混合设备 ——

4.造粒设备

造粒设备：采用圆盘造粒工

艺的，圆盘直径≥2.8 米。

采用转鼓造粒工艺的，转鼓

造粒机直径≥1.2 米。

采用挤压造粒工艺的，配备

挤压造粒机，设备型号及额

定产能相符。

5.干燥及温控设备

干燥机至少一台，直径≥1.2
米，长度≥12 米；无干燥工

序的不作要求。

6.冷却设备

冷却设备（包装前物料温度

≤50℃）：冷却机至少一台，

直径≥1.0 米，长度≥10 米或

其他类型冷却设备；无干燥

工序的不作要求。

7.成品筛分设备 ——
8.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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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设备名称 设备要求

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9.尾气处理设备 ——

10.无害化处理设备设施

无害化处理设备设施为有

机质原料需要进行无害化

处理时适用

注：1.以上为典型工艺应必备的生产设备，对于采用非典型生产工艺的企业，按本细则的要求对企业工艺设计文件规

定的生产设备进行核查。外购其他类型复肥与常规肥料掺混的其他类型复肥生产企业按照掺混肥料的必备生产设备

进行审查。

2. 本表为企业应具备的基本生产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性能要求，生产设

备必须自有，不得租赁。

表 3-3 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

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1
复合

肥料
复合肥料

总氮
GB/T
15063—2020
6.3.1

消化仪器

1000mL 圆底蒸馏烧

瓶（与蒸馏仪器配

套）和梨形玻璃漏斗

出厂

检验

——

蒸馏仪器 —— ——
消化加热装置 ——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蒸馏加热装置 —— ——

滴定管 50mL ——

自动定氮仪

具有凯氏蒸馏、自动

滴定功能，最小滴定

单位为 0.01mL

仅采用自动

分析仪法（定

氮仪法）时适

用

流动分析仪 ——

仅采用自动

分析仪法（流

动分析仪法）

时适用

杜马斯定氮仪 配有热导检测器
仅采用杜马

斯燃烧法时

适用

有效磷和

水溶性磷

占有效磷

百分率

GB/T
15063—2020
6.3.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80±2）℃

出厂

检验

——
玻璃坩埚式滤器 4 号，容积 30mL ——
恒温水浴振荡器 （60±2）℃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超声波清洗仪 ——
仅采用超声

提取水溶磷

时适用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仅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光

谱法时适用

流动分析仪 ——
仅采用自动

分析仪法时

适用

氧化钾 GB/T 玻璃坩埚式滤器 4 号，容积 30mL 出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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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15063—2020
6.3.3

检验电热恒温干燥箱 （120±5）℃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流动分析仪 —— 仅采用自动

分析仪法时

适用火焰光度计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仅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光

谱法时适用

硝态氮 GB/T
15063—2020 6.4

消化仪器

1000mL 圆底蒸馏烧

瓶（与蒸馏仪器配

套）和梨形玻璃漏斗

出厂

检验

适用时（仅适

用于含铵态

氮和硝态氮

的产品）

蒸馏仪器 ——
消化加热装置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蒸馏加热装置 ——

滴定管 50mL
玻璃干锅式过滤器 4 号、30ml

仅采用氮试

剂重量法时

适用

干燥箱 （110±2）℃
振荡器 ——
冰浴 0℃-0.5℃

流动分析仪 ——
仅采用自动

分析仪法时

适用

紫外分光光度计 配 1cm 石英比色皿
仅采用紫外

分光光度法

时适用

水分 GB/T
15063—2020 6.5

电热恒温真空干燥

箱（真空烘箱）

（50±2）℃，真空度

可控制在

6.4×104pa～
7.1×104pa

出厂

检验

——

带磨口塞称量瓶
直径 50mm，高度

30mm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卡尔费休仪 ——
仅采用卡尔

费休法时适

用

粒度 GB/T
15063—2020 6.6

试验筛
孔径为 1.00mm、

4.75mm 或 3.35mm、
5.60mm

出厂

检验

产品为特殊

粒径的，需配

备相应孔径

的试验筛

天平 感量为 0.5g /

氯离子 GB/T
15063—2020 6.7

滴定管 50mL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自动电位滴定仪 配有银电极
采用自动电

位滴定法时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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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中量元素

（有效

钙、有效

镁）

GB/T
15063—2020 6.8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恒温水浴振荡器 （30±2）℃
超声波清洗仪 ——

滴定管 50mL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仅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光

谱法时适用

中量元素

（总硫）
GB/T
15063—2020 6.8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干燥箱 （180±2）℃

箱式电阻炉 （800±50）℃ 仅采用灼烧

法时适用干燥箱 （120±2）℃

微量元素

（铜、铁、

锰、锌）

GB/T
15063—2020 6.9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电热板 1.8KW-2.4KW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配有空气-乙炔燃烧

器和铜、铁、锰、锌

空心阴极灯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

法时适用

微量元素

（硼）
GB/T
15063—2020 6.9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聚四氟乙烯烧杯 ——
电热板 1.8KW-2.4KW

分光光度计
带有光程为 1cm 的

石英吸收池

酸度计 ±0.02pH
石英量瓶、石英吸

管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

法时适用

微量元素

（钼）
GB/T
15063—2020 6.9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电热板 1.8KW-2.4KW

分光光度计
带有光程为 1cm 的

吸收池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

法时适用

总镉、总

铅、总铬
GB 38400—2019
5.7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型式

检验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有背景校正装置

配有镉、铅、铬空心

阴极灯和空气－乙

炔燃烧器或石墨炉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

法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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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总汞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型式

检验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配有氢化物发生器、

汞空心阴极灯
——

原子荧光光谱仪 ——
采用原子荧

光光谱法时

适用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

法时适用

总砷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型式

检验

——
定砷仪 ——

——
分光光度计 1cm 吸收池

原子荧光光谱仪 ——
采用原子荧

光光谱法时

适用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

法时适用

总铊 GB 38400—2019
5.8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型式

检验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

缩二脲 GB 38400—2019
5.9

电热恒温干燥箱 （105±2）℃

型式

检验

适用时
超声波清洗器 ——

恒温水浴 （30±5）℃
分光光度计 可在 550nm 处测量

高效液相色谱仪 带紫外检测器
采用液相色

谱法时适用

硝基复合

肥

硫（S）的

质量分数
HG/T
4851—2016 5.9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干燥箱

温度可控制在

（120±2）℃或(和)
（180±2）℃

——

箱式电阻炉
温度可控制在

（800±50）℃
适用时

玻璃坩埚式滤器 4号,容积 30mL ——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缓释复合

肥料

初期养分

释放率
GB/T
23348—2009 6.7

生化恒温培养箱
温度可以控制在

(25±1)℃、 (40±1)℃
出厂

检验
——

凯氏定氮仪 ——
火焰光度计 ——
电导率仪 ——

分光光度计 ——
28天累积 GB/T 生化恒温培养箱 温度可以控制在 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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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养分释放

率

23348—2009 6.7 (25±1)℃、 (40±1)℃ 检验

凯氏定氮仪 ——
火焰光度计 ——
电导率仪 ——

分光光度计 ——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控释复合

肥料

初期养分

释放率
HG/T
4215—2011 6.7

生化恒温培养箱

温度可以控制在

(15±1)℃、

(25±1)℃、(60±1)℃
出厂

检验
——凯氏定氮仪 ——

火焰光度计 ——
电导率仪 ——

分光光度计 ——

28天累积

养分释放

率

HG/T
4215—2011 6.7

生化恒温培养箱

温度可以控制在

(15±1)℃、

(25±1)℃、(60±1)℃
出厂

检验
——凯氏定氮仪 ——

火焰光度计 ——
电导率仪 ——

分光光度计 ——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硫包衣缓

释复合肥

料

缓释氮养

分量
GB/T
29401—2020 6.4

消化仪器

1000mL 圆底蒸馏烧

瓶（与蒸馏仪器配

套）和梨形玻璃漏斗

出厂

检验
——

蒸馏仪器 ——
消化加热装置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蒸馏加热装置 ——

滴定管 50mL

自动定氮仪

具有凯氏蒸馏、自动

滴定功能，最小滴定

单位为 0.01 mL
流动分析仪 ——

杜马斯定氮仪 配有热导检测器

恒温箱 （38±1）℃
硫 GB/T 玻璃坩埚式滤器 4号,容积 30mL 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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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29401—2020 6.5 检验
干燥箱

温度可控制在

（100±2）℃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脲醛缓释

复合肥料

缓释有效

氮的质量

分数

GB/T
34763—2017 5.8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水浴 （40±2）℃

振荡器
往复式，频率 60 次

/min

蒸馏仪器及加热装

置

按 GB/T 8572配置,
磨口连接处应涂硅

脂密封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稳定性复

合肥料

尿素残留

差异率

GB/T
35113—2017
5.2.4.4

分光光度计 ——
型式

检验
——恒温培养振荡器

空气式或水浴式均

可,转速≥180r/min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硝化抑制

率
GB/T
35113—2017 5.3

分光光度计 ——

型式

检验
——

恒温培养振荡器
空气式或水浴式均

可,转速≥180r/min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氮含量测定蒸馏装

置
——

微量滴定管
最小分度值为

0.01mL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无机包裹

型复合肥

料

缓释氮占

总氮的质

量分数

HG/T
4217—2011
6.7-6.9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抽提管

长度为 250mm 玻璃

管，内径 10mm，外

径 12mm，在一端收

缩为（3-4）mm

——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腐植酸复 活化腐植 HG/T 分析天平 精度 0.001g 出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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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合肥料 酸含量 5046—2016 5.7 检验

水浴恒温振荡器

温度控制范围在室

温~100℃；转速振幅

启动 0r/min~50r/min
——

水环真空泵 —— ——

玻璃层析柱

30mm×300mm，标准

磨口 24，G3 砂芯，

聚四氟活塞

——

玻璃储液瓶
V=500mL，标准磨口

24
——

离心机
最低转速 2000r/min，

离心杯容积大于
400mL

——

滤纸 中速定性滤纸 ——
pH 计 精度±0.01pH 单位 ——

总腐植酸

含量
HG/T
5046—2016 5.8

水浴恒温振荡器

温度控制范围在室

温~100℃；转速振幅

启动 0r/min~50r/min

出厂

检验

——

离心机
最低转速 2000r/min，

离心杯容积大于
400mL

——

滤纸 中速定性滤纸 ——
pH 计 精度±0.01pH 单位 ——

旋转蒸发仪 V=1000mL ——
水环真空泵 —— ——

玻璃层析住

30mm×300mm，标准

磨口 24，G3 砂芯，

聚四氟活塞

——

玻璃储液瓶
V=500mL，标准磨口

24
——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海藻酸复

合肥料

海藻酸的

质量分数
HG/T
5050—2016 6.5

分析天平 精度 0.001g
出厂

检验
——

分光光度计

带光程为 1cm 的吸

收池，可在 520nm 波

长处测量

氨挥发抑

制率
HG/T
5050—2016 6.6

恒温水浴锅 —— 型式

检验

适用时

气泵 —— 适用时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含硫酸脲 酰胺态氮 HG/T 分析天平 精度 0.001g 出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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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复合肥料 占总氮的

百分率

5516—2019 5.9 检验
分光光度计 —— ——

pH HG/T
5516—2019 5.11

分析天平 精度 0.001g
出厂

检验

——

pH 计
灵敏度为 0.01pH 单

位
——

氨挥发氮

占总氮的

百分率

HG/T
5516—2019 5.8

分析天平 精度 0.001g

出厂

检验

——
分光光度计 —— ——

恒温箱 可控温度（40±1）℃ ——

扩散皿

外室内径 90mm，高

度 22mm，内室内径

45mm，高度 14mm
——

其他项目

GB/T
15063—2020
6.3-6.9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2
掺混

肥料
掺混肥料

总氮
GB/T
21633—2020
6.3.1

消化仪器

1000mL 圆底蒸馏烧

瓶（与蒸馏仪器配

套）和梨形玻璃漏斗

出厂

检验

——

蒸馏仪器 —— ——
消化加热装置 ——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蒸馏加热装置 —— ——

滴定管 50mL ——

自动定氮仪

具有凯氏蒸馏、自动

滴定功能，最小滴定

单位为 0.01 mL

仅采用自

动分析仪

法（定氮仪

法）时适用

流动分析仪 ——

仅采用自

动分析仪

法（流动分

析仪法）时

适用

杜马斯定氮仪

（配有热导检测

器）

——
仅采用杜

马斯燃烧

法时适用

有效磷和

水溶性磷

占有效磷

百分率

GB/T
21633—2020
6.3.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80±2）℃

出厂

检验

——
玻璃坩埚式滤器 4 号，容积 30mL ——
恒温水浴振荡器 （60±2）℃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超声波清洗仪 ——
仅采用超

声提取水

溶磷时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 采用等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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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仪 子体发射

光谱法测

定有效磷

含量时适

用

流动分析仪 ——
仅采用自

动分析仪

法时适用

氧化钾
GB/T
21633—2020
6.3.3

玻璃坩埚式滤器 4 号，容积 30mL

出厂

检验

——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0±5）℃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流动分析仪 —— 仅采用自

动分析仪

法时适用
火焰光度计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仅采用等

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

时适用

水分 GB/T
21633—2020 6.4

电热恒温真空干燥

箱（真空烘箱）

（50±2）℃，真空度

可控制在

6.4×104pa～
7.1×104pa

出厂

检验

——

带磨口塞称量瓶
直径 50mm，高度

30mm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卡尔费休仪 ——
仅采用卡

尔费休法

时适用

粒度 GB/T
21633—2020 6.5

试验筛
孔径为 2.00mm 和

4.75mm
出厂

检验

——

天平 感量为 0.5g ——

氯离子 GB/T
21633—2020 6.6

滴定管 50mL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自动电位滴定仪 配有银电极

采用自动

电位滴定

法时适用

中量元素

（有效

钙、有效

镁）

GB/T
21633—2020 6.7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恒温水浴振荡器 （30±2）℃
超声波清洗仪 ——

滴定管 50mL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仅采用等

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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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时适用

中量元素

（总硫）
GB/T
21633—2020 6.7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干燥箱 （180±2）℃

箱式电阻炉 （800±50）℃ 仅采用灼

烧法时适

用
干燥箱 （120±2）℃

微量元素

（铜、铁、

锰、锌）

GB/T
21633—2020 6.8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电热板 1.8KW-2.4KW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配有空气-乙炔燃烧

器和铜、铁、锰、锌

空心阴极灯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时

适用

微量元素

（硼）
GB/T
21633—2020 6.8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聚四氟乙烯烧杯 ——
电热板 1.8KW-2.4KW

分光光度计
带有光程为 1cm 的

石英吸收池

酸度计 ±0.02pH
石英量瓶、石英吸

管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时

适用

微量元素

（钼）
GB/T
21633—2020 6.8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电热板 1.8KW-2.4KW

分光光度计
带有光程为 1cm 的

吸收池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时

适用

总镉、总

铅、总铬
GB 38400—2019
5.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有背景校正装置

配有镉、铅、铬空心

阴极灯和空气－乙

炔燃烧器或石墨炉 型式

检验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时

适用



20

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总汞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配有氢化物发生器、

汞空心阴极灯

型式

检验

——

原子荧光光谱仪 ——
采用原子

荧光光谱

法时适用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时

适用

总砷

定砷仪 ——

型式

检验

——
分光光度计 1cm 吸收池

原子荧光光谱仪 ——
采用原子

荧光光谱

法时适用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时

适用

总铊 GB 38400—2019
5.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型式

检验
——

缩二脲 GB 38400—2019
5.9

电热恒温干燥箱 （105±2）℃

型式

检验

适用时
超声波清洗器 ——

恒温水浴 （30±5）℃
分光光度计 可在 550nm 处测量

高效液相色谱仪 带紫外检测器

采用液相

色谱法时

适用

缓释掺混

肥料

缓释养分

量、缓释

养分 28
天的累积

养分释放

率

GB/T
23348—2009 6.7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生化培养箱

温度可以控制在

（25±1）℃、

（40±1）℃
适用时

凯式定氮仪 —— ——
火焰光度计 —— 适用时

电导率仪 —— 适用时

分光光度计 —— 适用时

其他项目

GB/T
21633—2020
6.3-6.8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控释掺混

肥料

控释养分

量、控释

养分 28d
的累积养

HG/T
4215—2011 6.7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生化培养箱

温度可以控制在

（25±1）℃、

（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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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分释放率 凯式定氮仪 —— ——
火焰光度计 —— 适用时

电导率仪 —— 适用时

分光光度计 —— 适用时

其他项目

GB/T
21633—2020
6.3-6.8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硫包衣缓

释掺混肥

料

缓释氮养

分量
GB/T
29401—2020 6.9

消化仪器

1000mL 圆底蒸馏烧

瓶（与蒸馏仪器配

套）和梨形玻璃漏斗

出厂

检验

——

蒸馏仪器 —— ——
消化加热装置 ——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蒸馏加热装置 —— ——

滴定管 50mL ——

自动定氮仪

具有凯氏蒸馏、自动

滴定功能，最小滴定

单位为 0.01 mL

仅采用自

动分析仪

法（定氮仪

法）时适用

流动分析仪 ——

仅采用自

动分析仪

法（流动分

析仪法）时

适用

杜马斯定氮仪

（配有热导检测

器）

——
仅采用杜

马斯燃烧

法时适用

恒温箱 （25±1）℃

其他项目

GB/T
21633—2020
6.3-6.8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脲醛缓释

掺混肥料

缓释有效

氮的质量

分数

GB/T
34763—2017 5.6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消化仪器

1000mL 圆底蒸馏烧

瓶（与蒸馏仪器配

套）和梨形玻璃漏斗

——

蒸馏仪器 —— ——
消化加热装置 ——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蒸馏加热装置 —— ——

滴定管 50mL ——
水浴 温度可控制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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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25±2）℃

其他项目

GB/T
21633—2020
6.3-6.8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稳定性掺

混肥料

尿素残留

差异率
GB/T
35113—2017 5.2

分光光度计 ——

型式

检验

——

恒温培养振荡器
空气式或水浴式均

可,转速≥180 r/min
——

分析天平 感量 0.0001g ——
冰箱 —— ——

硝化抑制

率
GB/T
35113—2017 5.3

分光光度计 ——

型式

检验

——

恒温培养振荡器
空气式或水浴式均

可,转速≥180r/min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氮含量测定蒸馏装

置
—— ——

微量滴定管
最小分度值为

0.01mL
——

其他项目

GB/T
21633—2020
6.3-6.8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无机包裹

型掺混肥

料

缓释氮的

质量分数
HG/T
4217—2011 6.10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抽提管

长度为 250mm 玻璃

管，内径 10mm，外

径 12mm，在一端收

缩为 3-4mm

其他项目

GB/T
21633—2020
6.3-6.8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含部分海

藻酸包膜

尿素的掺

混肥料

海藻酸的

质量分数
HG/T
5050—2016 6.3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分光光度计

带光程为 1cm 的吸

收池，可在 520nm 波

长处测量

海藻酸包

膜尿素氮

占尿素总

氮的质量

分数

HG/T
5050—2016 6.4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消化仪器

1000mL 圆底蒸馏烧

瓶（与蒸馏仪器配

套）和梨形玻璃漏斗

——

蒸馏仪器 —— ——
消化加热装置 ——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蒸馏加热装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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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滴定管 50mL ——

其他项目

GB/T
21633—2020
6.3-6.8
GB 38400—2019
5.7-5.9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产品

标准

要求

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3

有机

无机

复混

肥料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有机质 GB/T
18877—2020 6.4

水浴锅 ——
出厂

检验

——
滴定管 50mL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总氮
GB/T
18877—2020
6.5.1

消化仪器

1000mL 圆底蒸馏烧

瓶

（与蒸馏仪器配套）

和梨形玻璃漏斗

出厂

检验

——

蒸馏仪器 —— ——
消化加热装置 ——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蒸馏加热装置 —— ——

滴定管 50mL ——

自动定氮仪

具有凯氏蒸馏、自动

滴定功能，最小滴定

单位为 0.01 mL

仅采用自

动分析仪

法时适用

有效磷
GB/T
18877—2020
6.5.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80±2）℃

出厂

检验

——
玻璃坩埚式滤器 4 号，容积 30mL ——
恒温水浴振荡器 （60±2）℃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仅采用等

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

测定有效

磷含量时

适用

氧化钾
GB/T
18877—2020
6.5.3

玻璃坩埚式滤器 4 号，容积 30mL
出厂

检验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0±5）℃ ——

水分 GB/T
18877—2020 6.6

电热恒温真空干燥

箱（真空烘箱）

（50±2）℃，真空度

可控制在

6.4×104pa～
7.1×104pa

出厂

检验

——

带磨口塞称量瓶
直径 50mm，高度

30mm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卡尔费休仪 ——
仅采用卡

尔费休法

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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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酸碱度 GB/T
18877—2020 6.7

pH 酸度计
灵敏度为 0.01pH 单

位
出厂

检验

——

分析天平 精度 0.01g ——

粒度 GB/T
18877—2020 6.8

试验筛
孔径为

1.00mm.4.75mm
或 3.35mm.5.60mm

出厂

检验

产品为特

殊粒径的，

需配备相

应孔径的

试验筛

天平 感量为 0.5g ——

氯离子 GB/T
18877—2020 6.11

滴定管 50mL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自动电位滴定仪 配有银电极

采用自动

电位滴定

法测定氯

离子含量

适用

钠离子 GB/T
18877—2020 6.13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水平往复式振荡器

或水浴恒温振荡器
—— ——

火焰光度计 ——

采用火焰

光度法测

定钠离子

含量适用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测

定钠离子

含量适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附有空气-乙炔燃烧

器

采用原子

吸收分光

光度法测

定钠离子

含量适用

蛔虫卵死

亡率
GB/T
18877—2020 6.9

天平 0.1g

型式

检验
适用时

离心机 ——
往复振荡器 ——
恒温培养箱 28℃～30℃

显微镜 0.1g

粪大肠菌

群数
GB/T
18877—2020 6.10

高压蒸汽灭菌器 ——

型式

检验
适用时

显微镜 ——
恒温水浴或隔水式

培养箱
（44.5±0.5）℃

恒温旋转式摇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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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干燥箱 ——
天平 0.1g

酸度计或精密 pH
试纸

——

总镉、总

铅、总铬

GB 38400—2019
5.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有背景校正装置

配有镉、铅、铬空心

阴极灯和空气－乙

炔燃烧器或石墨炉 型式

检验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时

适用

总汞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配有氢化物发生器、

汞空心阴极灯
型式

检验

——

原子荧光光谱仪 ——
采用原子

荧光光谱

法时适用

总砷

定砷仪 ——

型式

检验

——
分光光度计 1cm 吸收池

原子荧光光谱仪 /
采用原子

荧光光谱

法时适用

缩二脲 GB/T
18877—2020 6.14

电子天平 精度 0.2mg
型式

检验
适用时超声波清洗器 ——

高效液相色谱仪 带紫外检测器

总铊 GB 38400—2019
5.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型式

检验
——

腐植酸有

机无机复

混肥料

总腐植酸

的质量分

数

HG/T
5933—2021 5.6

真空烘干箱

出厂

检验

——
分析天平 精度 0.0001g ——
pH 计 精度 0.01 ——

可调电炉
功率适用范围在
0W~2000W

——

离心机 3000r/min~4000r/min ——
箱式电阻炉 额定温度 1200℃ ——

可溶性腐

植酸的质

量分数

HG/T
5933—2021 5.7

电热恒温干燥箱
温度可控制在

（110±5）℃

出厂

检验

——

分析天平 精度 0.0001g ——
pH 计 精度 0.01 ——

可调电炉
温度适用范围为室

温~400℃
——

离心机 3000r/min~4000r/min ——
箱式电阻炉 额定温度 1200℃ ——

其他项目 GB/T 见标准相关规定 见标准相关规定 符合 符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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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18877—2020
6.5-6.14
GB 38400—2019
5.7-5.8

产品

标准

要求

标准要求

4

有机

无机

掺混

肥料

有机无机

掺混肥料

总氮
GB/T
18877—2020
6.5.1

消化仪器

1000mL 圆底蒸馏烧

瓶

（与蒸馏仪器配套）

和梨形玻璃漏斗

出厂

检验

——

蒸馏仪器 —— ——
消化加热装置 ——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蒸馏加热装置 —— ——

滴定管 50mL ——

自动定氮仪

具有凯氏蒸馏、自动

滴定功能，最小滴定

单位为 0.01 mL

仅采用自

动分析仪

法时适用

有效磷
GB/T
18877—2020
6.5.2

电热恒温干燥箱 （180±2）℃

出厂

检验

——
玻璃坩埚式滤器 4 号，容积 30mL ——
恒温水浴振荡器 （60±2）℃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仅采用等

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

测定有效

磷含量时

适用

氧化钾
GB/T
18877—2020
6.5.3

玻璃坩埚式滤器 4 号，容积 30mL
出厂

检验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电热恒温干燥箱 （120±5）℃ ——

水分 GB/T
18877—2020 6.6

电热恒温真空干燥

箱（真空烘箱）

（50±2）℃，真空度

可控制在

6.4×104pa～
7.1×104pa

出厂

检验

——

带磨口塞称量瓶
直径 50mm，高度

30mm
——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卡尔费休仪 ——
仅采用卡

尔费休法

时适用

酸碱度 GB/T
18877—2020 6.7

pH 酸度计
灵敏度为 0.01pH 单

位
出厂

检验

——

分析天平 精度 0.01g ——

粒度 GB/T
18877—2020 6.8 试验筛

孔径为 1.00mm、
4.75mm

出厂

检验

产品为特

殊粒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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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或 3.35mm、5.60mm 需配备相

应孔径的

试验筛

天平 感量为 0.5g ——

氯离子 GB/T
18877—2020 6.11

滴定管 50mL

出厂

检验

适用时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

自动电位滴定仪 配有银电极

采用自动

电位滴定

法测定氯

离子含量

适用

钠离子 GB/T
18877—2020 6.13

分析天平 精度 0.1mg

出厂

检验

——
水平往复式振荡器

或水浴恒温振荡器
—— ——

火焰光度计 ——

采用火焰

光度法测

定钠离子

含量适用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测

定钠离子

含量适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附有空气-乙炔燃烧

器

采用原子

吸收分光

光度法测

定钠离子

含量适用

蛔虫卵死

亡率
GB/T
18877—2020 6.9

天平 0.1g

型式

检验
适用时

离心机 ——
往复振荡器 ——
恒温培养箱 28℃～30℃

显微镜 0.1g

粪大肠菌

群数
GB/T
18877—2020 6.10

高压蒸汽灭菌器 ——

型式

检验
适用时

显微镜 ——
恒温水浴或隔水式

培养箱
（44.5±0.5）℃

恒温旋转式摇床 ——
干燥箱 ——
天平 0.1g

酸度计或精密 pH
试纸

——

总镉、总 GB 38400—201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有背景校正装置 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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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

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测设备 技术参数

检验

类别
备注

铅、总铬 5.7 计 配有镉、铅、铬空心

阴极灯和空气－乙

炔燃烧器或石墨炉

检验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采用等离

子体发射

光谱法时

适用

总汞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配有氢化物发生器、

汞空心阴极灯
型式

检验

——

原子荧光光谱仪 ——
采用原子

荧光光谱

法时适用

总砷

定砷仪 ——

型式

检验

——
分光光度计 1cm 吸收池

原子荧光光谱仪 ——
采用原子

荧光光谱

法时适用

缩二脲 GB/T
18877—2020 6.14

电子天平 精度 0.2mg
型式

检验
适用时超声波清洗器 ——

高效液相色谱仪 带紫外检测器

总铊 GB 38400—2019
5.8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

型式

检验
——

注：1.本表为企业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量程、精度要求，检

验检测设备不得租赁。

2.出厂检验项目若有多种检验方法，企业应至少满足其中一种检验方法所规定的检验检测设备。

3.企业可不具备型式检验检测设备，其相应的检验检测项目可委托具有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

验检测。

4.复合肥料、掺混肥料的缩二脲含量每六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总镉、总汞、总砷、总铅、总铬、总铊含

量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有机无机掺混肥料的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群数、缩二脲、

总镉、总汞、总砷、总铅、总铬含量每六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总铊含量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5.有机无机掺混肥料的取样按照 GB/T 21633 的相关规定进行。

6.同一检验室和相关检测仪器仅限于一家企业的生产许可证申请，每个取证的分公司或生产厂点应具有独立的检

验室和检测仪器。

第七条 出厂检验要求

企业应制定产品出厂检验相关制度，出厂检验项目应覆盖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第八条 企业申请发证、证书延续、许可范围变更（生产地址迁移，新建生产线、增加生产场点、

增加产品单元、增加复肥种类、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发生变化、工艺变更）等事项，应进行实地核查，

符合通则和本细则条件的，颁（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企业申请名称变更、补领、许可范围变更

（减少生产场点、减少生产线、减少产品单元、减少复肥种类）等事项，无需进行实地核查，符合

通则及本细则条件的，颁（换）发生产许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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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

第九条 企业提交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包括型式检验报告、委托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或省级以上政

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任意一类报告。

（一）企业应按照申请取证的相应产品单元中的复肥种类提供产品检验检测合格报告；

（二）1 个复肥种类应提交 1 份覆盖本细则附件 1 规定的产品检验检测项目的报告，不得为多

份检验检测报告组合；

（三）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应为六个月内（自检验检测报告签发之日起）的合格检验检测报告。

出具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相应检验检测项目 CMA 资质认定证书，机构的检测能力表及检验

检测范围应包含相应的检验检测项目；

（四）企业有多个生产场点时，按每个生产场点所申请的相应产品单元中的复肥种类分别提交

相应的产品检验检测合格报告。

第五章 企业实地核查

第十条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业申请后，应组织对企业的实地核查。

企业应根据本细则要求和实际情况，准备好《企业核查时需准备的书面材料清单》（附件 2）

中要求的材料：

（一）生产场所示意图（附件 2-1）；

（二）主要工艺流程图（附件 2-2）；

（三）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附件 2-3）；

（四）主要生产设备表（附件 2-4）；

（五）主要检验检测设备表（附件 2-5）；

（六）主要原材料明细表（附件 2-6）；

（七）关键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表（附件 2-7）；

（八）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附件 2-8）；

（九）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附件 2-9）；

（十）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附件 2-10）。

第十一条 现场实地核查时，企业应处于正常生产状态，申请取证产品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处于正

常运转状态，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能够正常使用，相关人员应在岗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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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核查组现场按照《复肥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附件 3）进行实地核查，

做好记录，按复肥种类分别填写《复肥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附件 3）、《企业实

地核查不符合和建议改进条款汇总表》（附件 4）和《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附件 5）。

如有多个生产场点，应当按每个生产场点分别形成上述相应材料。

第十三条 实地核查判定原则

（一）核查组应对实地核查办法的每一个条款进行核查，并根据其满足细则要求与否分别作出

符合、不符合、建议改进的判定；

（二）对判为建议改进项和不符合项的，核查组应填写事实描述；

（三）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实地核查按复肥种类核查，核查结论按照复肥种类进行判定。复

肥种类合格，则判定为该复肥种类合格，反之，则判定为该复肥种类不合格。

第六章 证书许可范围

第十四条 企业实地核查完成后，根据企业申请和实地核查结果，对符合通则和本细则规定要求

的，予以发证。证书许可范围示例见表 4。

表 4证书许可范围示例

序号 产品单元 企业申请内容
实地核查报告结

果
证书许可范围

1 复合肥料

复合肥料/复肥种类（如：

复合肥料、硝基复合肥料、

腐植酸复合肥料等，企业

申请时应注明申请的复肥

种类）

核查合格

复合肥料/复肥种类

（如：复合肥料、硝基

复合肥料、腐植酸复合

肥料等，企业申请的复

肥种类）

2 掺混肥料

掺混肥料/复肥种类（如：

掺混肥料、缓释掺混肥料、

控释掺混肥料、硫包衣缓

释掺混肥料等，企业申请

时应注明申请的复肥种

类）

核查合格

掺混肥料/复肥种类

（如：掺混肥料、缓释

掺混肥料、控释掺混肥

料、硫包衣缓释掺混肥

料等，企业申请的复肥

种类）

3
有机无机复混肥

料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复肥种

类（如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腐植酸有机无机复混肥

等，企业申请时应注明申

请的复肥种类）

核查合格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如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腐

植酸有机无机复混肥

等，企业申请的复肥种

类）

4
有机无机掺混肥

料

有机无机掺混肥料/复肥种

类（如有机无机掺混肥料

等，企业申请时应注明申

请的复肥种类）

核查合格

有机无机掺混肥料/（如

有机无机掺混肥料等，

企业申请的复肥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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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全国化肥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设在国家化肥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上海））

地 址：上海市云岭东路 345 号

电 话：021-31015249

联 系 人：房朋、段路路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设在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

地 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1 号

电 话：010-53897408、010-53897431

联系人：王悦、侯韩芳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原《化肥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一）（复肥

产品部分）》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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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验检测项目及依据标准

产品单元 序号 复肥种类 标准名称 检验检测项目

复合肥料

1 复合肥料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的质量分数 1、硝态氮 2、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3、

粒度、单一中量元素 4、单一微量元素 5、氯离子 6、总砷、总镉、总铅、总铬、

总汞、总铊、缩二脲 7

2 硝基复合肥料

HG/T 4851—2016 硝基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的质量分数 1、硝态氮（NO3--N）的质量分数、水溶性

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3、粒度、氯离子的质量分数 6、硫（S）的质量分数、总砷、

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

3 缓释复合肥料

GB/T 23348—2009 缓释肥料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1的质量分数、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的质量分数 8、粒度、

初期养分释放率 9、28 天累积养分释放率（缓释肥料产品同时应符合其核芯肥料

标准和包装标明值的要求）、养分释放期、养分释放期的累积养分释放率、总砷、

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4 控释复合肥料

HG/T 4215—2011 控释肥料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的质量分数、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的质量分数 10、粒度、

初期养分释放率、28 天累积养分释放率（控释肥料同时应符合其核芯肥料标准

和包装标明值的要求）、养分释放期、养分释放期的累积养分释放率、总砷、总

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5
硫包衣缓释复合肥

料

GB/T 29401—2020 硫包衣尿素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缓释氮养分量、粒度、单一中量元素 4、单一微量元素 5（硫包衣缓释肥料同时应

符合其核芯肥料标准和包装标明值的要求）、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

总铊、缩二脲 7

6 脲醛缓释复合肥料

GB/T 34763—2017 脲醛缓释肥料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缓释有效氮的质量分数（脲醛缓释复合肥料以脲醛氮 UFN 计）、粒度、单一中

量元素 4、单一微量元素 5（脲醛缓释肥料同时应符合其核芯肥料标准和包装标明

值的要求）、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7 稳定性复合肥料
GB/T 35113—2017 稳定性肥料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尿素残留差异率、硝化抑制率（稳定性肥料同时应符合其核芯肥料标准和包装标

明值的要求）、粒度、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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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单元 序号 复肥种类 标准名称 检验检测项目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8
无机包裹型复合肥

料

HG/T 4217—2011 无机包裹型复混肥

料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1质量分数、核芯包裹率、缓释氮占总氮的质量分数、

粒度、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9 腐植酸复合肥料

HG/T 5046—2016 腐植酸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1的质量分数、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3、粒度、氯

离子的质量分数 6、活化腐植酸含量、总腐植酸含量、总砷、总镉、总铅、总铬、

总汞、总铊、缩二脲 7

10 海藻酸复合肥料

HG/T 5050—2016 海藻酸类肥料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海藻酸的质量分数（同时应符合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标准和包装标明值

的要求）、氨挥发抑制率 11、粒度、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

二脲 7

11 含硫酸脲复合肥料

HG/T 5516—2019 含硫酸脲复合肥料

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1的质量分数、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的质量分数 3、硫（S）
的质量分数、氨挥发氮占总氮的百分率、酰胺态氮占总氮的百分率、粒度、pH
值、氯离子的质量分数、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掺混肥料

1 掺混肥料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质量分数 1、水溶磷占有效磷的百分率 3、粒度、氯离

子 6、单一中量元素 4、单一微量元素 5、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

缩二脲 7

2 缓释掺混肥料

GB/T 23348—2009 缓释肥料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的质量分数、缓释养分量、缓释养分释放期、缓释养

分 28 天的累积养分释放率（部分缓释肥料同时应符合其核芯肥料标准和包装标

明值的要求）、缓释养分释放期的累积养分释放率、粒度、总砷、总镉、总铅、

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3 控释掺混肥料

HG/T 4215—2011 控释肥料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总养分（N＋P2O5＋K2O）的质量分数、控释养分量、控释养分释放期、控释养

分 28 天的累积养分释放率（部分控释肥料同时应符合其核芯肥料标准和包装标

明值的要求）、控释养分释放期的累积养分释放率、粒度、总砷、总镉、总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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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单元 序号 复肥种类 标准名称 检验检测项目

质的限量要求 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4
硫包衣缓释掺混肥

料

GB/T 29401—2020 硫包衣尿素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缓释氮养分量、单一中量元素 4、单一微量元素 5（硫包衣缓释肥料同时应符合其

核芯肥料标准和包装标明值的要求）、粒度、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

总铊、缩二脲 7

5 脲醛缓释掺混肥料

GB/T 34763—2017 脲醛缓释肥料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缓释有效氮的质量分数（脲醛缓释掺混肥料以冷水不溶性氮 CWIN 计）、单一中

量元素 4、单一微量元素 5（脲醛缓释肥料同时应符合其核芯肥料标准和包装标明

值的要求）、粒度、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6 稳定性掺混肥料

GB/T 35113—2017 稳定性肥料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尿素残留差异率、硝化抑制率（稳定性肥料同时应符合其核芯肥料标准和包装标

明值的要求）、粒度、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7
无机包裹型掺混肥

料

HG/T 4217—2011 无机包裹型复混肥

料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

GB 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

的限量要求

缓释氮的质量分数、单一中量元素 4、单一微量元素 5，（同时应符合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标准和包装标明值的要求）、粒度、总砷、总

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8
含部分海藻酸包膜

尿素的掺混肥料

HG/T 5050—2016 海藻酸类肥料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海藻酸的质量分数、海藻酸包膜尿素氮占尿素总氮的质量分数（同时应符合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 肥）标准和包装标明值的要求）、粒度、总砷、总

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有机无机复

混肥料

1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T 18877—2020 有机无机复混肥

料（含第 1 号修改单）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12的质量分数、有机质的质量分数、酸碱度（pH）、

粒度、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群数、氯离子 6、钠离子、总砷、总镉、总铅、

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2
腐植酸有机无机复

混肥料

HG/T 5933—2021 腐植酸有机无机复

混肥料

总养分（N＋P2O5＋K2O）12的质量分数、总腐植酸的质量分数、可溶性腐植酸的

质量分数、有机质的质量分数、酸碱度（pH）、粒度、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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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单元 序号 复肥种类 标准名称 检验检测项目

GB/T 18877—2020 有机无机复混肥

料（含第 1 号修改单）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群数、氯离子 6、钠离子、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有机无机掺

混肥料
1 有机无机掺混肥料

GB/T 18877—2020 有机无机复混肥

料（含第 1 号修改单）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限量要求

总养分（N＋P2O5＋K2O）12的质量分数、有机质的质量分数、酸碱度（pH）、

粒度、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群数、氯离子 6、钠离子、总砷、总镉、总铅、

总铬、总汞、总铊、缩二脲 7

备注 1. 组成产品的单一养分含量不应小于 4.0%，且单一养分测定值与标明值负偏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 1.5%；

2. 包装容器上标明“含硝态氮”时检测本项目；

3. 以钙镁磷肥等枸溶性磷肥为基础磷肥并在包装容器上注明为“枸溶性磷”时，“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项目不做检验和判定。若为氮、钾二

元肥料，“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项目不做检验和判定；

4. 包装容器标明含有钙、镁、硫时检测本项目；

5. 包装容器标明含有铜、铁、锰、锌、硼、钼时检测本项目；

6.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大于 30.0%的产品，应在包装袋上标明“含氯（高氯）”，标识“含氯（高氯）”的产品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可不作检验和判定；

7. 仅在标明总氮含量时检测本项目，包装容器或使用说明中标明适用于种肥同播的产品缩二脲含量应≤0.8%；

8. 以钙镁磷肥等枸溶性磷肥为基础磷肥并在包装袋上注明为“枸溶性磷”的产品、未标明磷含量的产品、缓释氮肥以及缓释钾肥，“水溶性磷占

有效磷的质量分数”这一指标不作检验和判定；

9. 三元或二元缓释肥料的养分释放率用总氮释放率来表征；对于不含氮的缓释肥料，其养分释放率用钾释放率来表征。

10. 以钙镁磷肥等枸溶性磷肥为基础磷肥并在包装袋上注明为“枸溶性磷”的产品、未标明磷含量的产品、控释氮肥以及控释钾肥，“水溶性磷占

有效磷的质量分数”这一指标不作检验和判定；

11. 不含尿素的复合肥料产品不检测该项目；

12.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有机无机掺混肥料标明的单一养分含量不得低于 3.0%，且单一养分测定值与标明值负偏差的绝对值不得大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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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核查时需准备的书面材料清单

附件 2-1 生产场所示意图

附件 2-2 主要工艺流程图

附件 2-3 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

附件 2-4 主要生产设备表

附件 2-5 主要检验检测设备表

附件 2-6 主要原材料明细表

附件 2-7 关键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表

附件 2-8 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

附件 2-9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

附件 2-10 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核查组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清单内所有书面材料经实地核查确认后企业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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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生产场所示意图
第 页 共 页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生产场所示意图，应标明其相邻特征道路、建筑物或单位方位、距离等，以及企业生产线在场所里

的具体位置）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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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主要工艺流程图

第 页 共 页

产品单元

工艺流程图

（企业填写）

以框图+箭头方式表述企业生产该产品的实际工艺流程、并以“★”在相应的框图上表

示关键工序、以“▲”表示质量控制点。

注：如果产品单元中各复肥种类的生产工艺不同，则应分别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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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生产设施和检验

检测设施名称

设施特征及用途

描述
生产地址 备注

注：企业多场点的，按场点分别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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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主要生产设备表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生产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
使用场所（放置位置）及

所在生产线
生产厂家 备注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填写，并在备注中注明生产场点。



41

附件 2-5

主要检验检测设备表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检验检测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精度或测量范围 备注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填写，并在备注中标明生产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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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主要原材料明细表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原材料名称 原材料生产厂家
进货检验

依据标准
技术要求 生产方式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注：不同复肥种类填写的内容完全相同，可合并填写。



43

附件 2-7

关键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岗位 职务/职称 学历 所学专业 身份证号 备注

注：企业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技术人员、检验检测人员等，均应列入此表。



44

附件 2-8
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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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

序号 制度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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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

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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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复肥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产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产品单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肥种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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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说明

1. 本办法核查内容分为 6 大部分 22 条 30 款，应根据其满足程度和相关条款“备注”栏中给出的

判定原则分别作出符合、不符合、建议改进的判定。

2. 企业申请材料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应判为不符合。

3. 凡涉及到企业的生产设施、生产设备、检验检测设备、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和质量安全追

溯要求等缺失问题的，应判相关条款不符合。

4. 每款核查内容逐个判断，并在对应的“是”或“否”的选项框中打“√”，凡在“否”的选项框中打“√”

的，须填写详细的建议改进或不符合事实。

5．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经核查 22 条均未发现不符合，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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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1 申请材料

1.1
证照

信息

1）营业执照是否在有效期限内。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4）款，若为填写、打印错误允许勘误，此类情况

不判为不符合。

1）～4）款，任意一款为否时，均判为不符合。

2）申请单的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住所等信息与营业执照

是否一致。

是；否；

3）申请单填写的地址与实际生产地址是否一

致。
是；否；

4）实际生产地址与营业执照登记住所是否一

致（实际生产地址应与营业执照住所同地址，

若不同或有多个生产地址，该生产地址应经市

场监管部门登记或备案或在营业执照上变更

为“一照多址”）。

是；否；

1.2

产品

检验

检测

报告

5）企业申请时提交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是否

满足以下要求：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应为所申请产品规格

的相关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委托产品检验检

测报告或省级以上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任

意一类报告。

1个复肥种类应提交 1份覆盖本细则附件

1规定的产品检验检测项目的合格报告，报告

中的检验检测项目不得为多份检验检测报告

组合。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应为六个月内符合本

细则表 2 规定标准的合格检验报告。

出具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相应检

验项目资质，企业应提供检验检测机构有效的

CMA 资质认定证书及其附件。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项目未覆盖本细则规定

的检验检测项目，判为不符合。

2.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存在多份检验检测报告组合的情

况，判为不符合。

3.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复肥种类与企业所申请复肥种类

不一致，判为不符合。

4.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中企业名称、生产地址等信息与

申请信息不一致的，判为不符合。

5.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不是六个月内符合本细则表 2 规

定标准的合格检验检测报告的，判为不符合。

6.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含有分包项的，判为不符合。

7. 检验检测机构 CMA 资质认定证书失效（检验检测报

告签发时），或者检验检测能力未覆盖本细则规定的产

品标准和检验检测标准，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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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2 人员能力

2.1
质量

安全

总监

6）是否按规定配备了与企业规模、产品类别、

风险等级相适应的质量安全总监，是否经培训

考核合格并保存培训、考核记录，是否有任职

文件。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企业未按规定配备质量安全总监，或未经培训考核合

格，或无培训、考核记录，或无任职文件，判为不符合。

2.2
质量

安全

员

7）是否按规定配备了与企业规模、产品类别、

风险等级相适应的质量安全员，是否经培训考

核合格并保存培训、考核记录，是否有任职文

件。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企业未按规定配备质量安全员，或未经培训考核合格，

或无培训、考核记录，或无任职文件，判为不符合。

2.3
技术

人员

8）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所申请的产品技术要求

和相关标准。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技术人员对产品技术要求和相关标准部分内容不熟

悉，判为建议改进。

2.技术人员不具有相关产品专业技术知识，或不熟悉相

关标准，判为不符合。

2.4
检验

检测

人员

9）检验检测人员是否经过培训和考核，并经

授权；是否保存培训、考核记录和授权文件；

观察检验检测人员进行进货检验、过程检验检

测、出厂检验，是否能够规范操作，其操作是

否符合检验检测规程，并正确作出判断。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检验检测人员培训、考核记录不全，判为建议改进。

2.检验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或操作不符合检验检测规

范，判为建议改进。

3.检验检测人员无培训、无考核记录、无授权，判为不

符合。

4.检验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操作不符合检验检测规程

且无法正确作出判断的，判为不符合。

2.5
操作

人员

10）现场观察每一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特

殊过程等实际生产操作情况，操作人员是否能

按照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熟练操作。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操作人员操作符合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但不熟练，判

为建议改进。

2.操作人员操作不符合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判为不符

合。

3 场所设施、生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

3.1 场所 11）企业是否具备满足其生产、检验检测所需 是；否； 符合 1.企业场所设施不能满足生产、检验检测要求，则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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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设施 的场所设施，并运行正常。 不符合 不符合。

2.企业租赁的场所设施，其租赁合同或协议已过期失效

的，判为不符合。

3.2
生产

设备

12）企业是否具备满足本细则表 3-2 规定的，

与其生产产品、生产工艺相适应的生产设备，

并运行正常。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企业实际生产设备若缺少本细则表 3-2 中的任一应具

备的生产设备，或不能正常运转的，判为不符合（非典

型工艺按照现场核查情况进行判定）。

2. 正常生产中，现场统计、核算单位时间的生产数量，

是否与设备型号及额定产能相符，低于额定产能的，判

为不符合。

3.3
检验

检测

设备

13）企业是否具备满足本细则表 3-3 规定的检

验检测设备，并持有有效的计量检定或校准证

书（报告），证明其性能符合规定要求且保持

在可信状态。

本细则表 3-3 中型式检验检测设备，企业可不

具备，其所涉及的项目，允许企业委托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 企业缺少本细则表 3-3 规定的检验检测设备，或同一

设备所有台套未持有有效的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报

告），且不能正常使用的，判为不符合。

2. 除以上情况外，其他存在不能正常使用、无有效计

量检定或校准证书、或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中检定校准

的温度、压力等的参数值与标准规定不一致的判为建议

改进。

3. 不具备表 3-3 中型式检验检测设备且无委托检验检

测报告的，判为不符合。

4 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4.1

质量

安全

管理

制度

14）企业是否建立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实施内部审核与管理评审，并保存运行记录。

包括但不限于：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和

质量安全员的设立、调整、岗位职责以及质量

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的培训考核要求等。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与申请产品不相适应或管理

制度不健全，或者运行记录不全，判为建议改进；

2.企业未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或未实施内部审核与

管理评审，判为不符合。

4.2
质量

安全

追溯

15）企业是否建立了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企业出厂产品的相关信息是否可追溯。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建立了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但执行不到位，判为建

议改进。

2.未建立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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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制度

5 技术文件

5.1
工艺

流程

16）工艺流程图是否与其生产实际相吻合。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核查内容 16）或 17）款任意一款为“否”，判为建议

改进。

2.核查内容 16）和 17）款均为“否”，判为不符合。17）是否标明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 是；否；

5.2
技术

工艺

文件

18）技术工艺文件是否齐全，是否有工艺要求、

不合格品的处置规定等。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技术工艺文件不全或内容不完整的，判为建议改进。

2.所有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均无技术工艺文件，判为

不符合。

3. 技术工艺文件不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或者未审

批、受控，判为不符合。

19）对识别和确认的所有关键工序、质量控制

点，是否均编制相关工艺文件。
是；否；

20）技术工艺文件是否符合标准要求，是否明

确了具体的控制参数，是否经过审批、受控。
是；否；

5.3
检验

检测

文件

21）是否对采购重要原材料进货检验（或验

证）、生产过程检验检测、产品出厂检验作出

规定，检验检测文件是否经过审批、受控。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核查内容 21）或 22）款任意一款为“否”，判为建议

改进。

2.核查内容 21）和 22）款均为“否”，判为不符合。

22）是否编制了检验检测规程，是否经过审批、

受控，其内容是否完整正确（应包括检验检测

频次、检验检测样品数、抽样方式、检验检测

项目、检验检测方法、检验检测结果判定及处

理）。

是；否；

6 生产过程控制

6.1
生产

记录
24）23）根据企业制定的主要生产过程进行记录。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检查企业本次申请取证产品的生产记录（包括企业申请

时提交的检验报告同批次产品的记录）。

1.生产记录存在系统性问题的，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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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2.存在部分记录不全的，判为建议改进。

6.2
进货

验证

25）24）主要原材料是否按要求进行检验检测或验

收并保留检验检测或验收记录。不得使用未经

证实安全性的工业废弃物、城市垃圾、污泥、

色素、包膜材料、防结块剂等作为复肥生产原

料。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主要原材料的检验或验收记录不全，判为建议改进。

2.未对主要原材料按要求进行检验或验收并保存检验

或验收记录，判为不符合。

3.使用未经证实安全性的工业废弃物、城市垃圾、污泥、

色素、包膜材料、防结块剂等作为复肥生产原料的，判

为不符合。

6.3
过程

控制

25）是否按技术工艺文件要求对每一关键工

序、质量控制点的主要工艺参数进行了控制并

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记录不完整的，判为建议改进。

2.未进行控制或无记录的，判为不符合。

6.4
出厂

检验

26）成品是否按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出厂检

验，并保存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未按照标准规定进行出厂检验，或未保存出厂检验记

录，判为不符合。

27）现场抽查出厂检验项目中 1～2 个项目，

核查出厂检验能力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对于检验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则为否，判为不符合。

6.5
型式

检验

28）型式检验报告中的“检验项目”不少于产品

标准规定的和表3-3关键检验设备对应的型式

检验项目。若委托型式检验，企业应与具备相

关资质的检验机构签订了委托检验协议，型式

检验项目所需仪器可不做要求。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检查企业的型式检验记录（包括企业申请时提交的检验

报告同批次产品的记录），未按细则规定要求进行型式

检验的，企业未与具备相关资质的检验机构签订了委托

检验协议的，判为不符合。

6.6
不合

格品

控制

29）对不合格品是否按规定进行处置并保存相

关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记录不完整的，判为建议改进。

2.未按规定进行处置的，或未保存相关记录的，判为不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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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6.7
产品

贮存

30）是否制定了产品贮存的相关规定，规定是

否满足标准对产品贮存的相关要求。产品是否

依照规定贮存并有贮存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企业制定的相关规定不完善，或产品贮存不完全满足

规定要求，或贮存记录不完整，判为建议改进。

2. 企业未制定相关规定或产品贮存不满足规定要求并

导致产品出现损伤，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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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和建议改进条款汇总表

企业名称：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序号 条款号
不符合程度

事实描述
在选框中打“√”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核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核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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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企业名称（盖章）： 生产地址： 邮编：

产品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根据《化肥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一）（复肥产品部分）》，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对该企业进行了核查，共计核查出：

符合 条、不符合 条、建议改进 条。

其他情况说明：

经综合评价，本核查组对该企业的核查结论是：_____。（注：核查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核查组成员

姓名（签字） 单位
职务

（组长、组员）
核查分工（条款）

企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观察员（签字，如有）： 年 月 日 核查组织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企业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且不能体现在实地核查记录中的情况，应在“其他情况说明”中填写相关情况。如：企业存在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拖延或拒绝核查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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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修订概要

本次修订统筹考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条例》等规定要求，保持与上位法修订的协调统一。结合复肥行业最新的产业政策和产品标准、

检测标准更新情况，修订相关技术条款，并完善流程细节内容。严格落实《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具体要求，紧密结合复肥行业的产品特性和安全风险，对企业

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要求进行明确、细化，确保条款修订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通过完善技术要求、细化核查内容和要点，科学设置许可条件，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升

企业质量安全管控能力。修订前后内容对比表详见本附件表 1-4。

本次修订工作得到了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全国肥料

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云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四川省

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等有

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并选派人员参加修订。在此，向商照聪、房朋、段路路、黄婧、王悦、贾贺峰、

靳宇、修学峰、桂素萍、李铭、陈迪荣、黄富林、田树刚、陈泉等参与修订的人员及其所在单位表

示衷心感谢。

表 1 产品单元、复肥种类变化对比表

序号
本细则 上一版细则

说明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1 复合肥料

如复合肥料、硝

基复合肥料、腐

植酸复合肥料等

复合肥料 —— 增加复肥种类

2 掺混肥料

如：掺混肥料、

缓释掺混肥料、

控释掺混肥料、

硫包衣缓释掺混

肥料等

掺混肥料 —— 增加复肥种类

3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如有机无机复混

肥料、腐植酸有

机无机复混肥等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 增加复肥种类

4 有机无机掺混肥料
如有机无机掺混

肥料等
—— ——

增加产品单元

和复肥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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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产品标准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本细则） 产品标准（本细则） 产品标准（上一版细则） 说明

1 复合肥料
GB/T 15063—2020 复

合肥料

GB/T 15063—2009 复

混肥料（复合肥料）
修订

2 掺混肥料
GB/T 21633—2020 掺

混肥料（BB 肥）

GB/T 21633—2008 掺

混肥料（BB 肥）
修订

3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T 18877—2020 有

机无机复混肥料（含第 1
号修改单）

GB/T 18877—2009 有

机-无机复混肥料
修订

4 有机无机掺混肥料

GB/T 18877—2020 有

机无机复混肥料（含第 1
号修改单）

—— 新增

表 3 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本细

则）

主要设备

（本细则）

主要设备

（上一版细则）
说明

1

复合肥料/
复 合 肥

料、硝基

复 合 肥

料、腐植

酸复合肥

料、海藻

酸复合肥

料、氨基

酸复合肥

料、含硫

酸脲复合

肥料、稳

定性复合

肥料、脲

醛缓释复

合肥料

1．配料计量设备

2．混合设备或化学合成设备

3．造粒设备

4．干燥及温控设备

5．冷却设备

6．成品筛分设备

7．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

成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8．尾气处理设备

1．配料计量设备

2．混合设备或化学合成

设备

3．造粒设备

4．干燥设备

5．冷却设备

6．干燥机进出口风温度

测定仪

7．成品筛分设备

8．成品包装设备

9．成品包装计量设备

10．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

装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

产线

11．气体除尘净化回收设

备

12．排风设备

按复肥种类列明需

具备的生产设备；

删除常规的产品包

装和包装计量设

备，干燥机进出口

风温度测定仪与干

燥设备合并为干燥

及温控设备。

复合肥料/
缓释复合

肥料、控

释复合肥

料、硫包

衣缓释复

合肥料

1.包膜核芯原料筛分设备

2.包膜核芯原料、膜材料计量

设备

3.喷涂设备

4.冷却设备

5.膜材料制备设备

6.成品筛分设备

7.从包膜核芯原料筛分到产品

——

按复肥种类列明需

具备的生产设备；

9-11 仅硫包衣缓释

复合肥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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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产

线

8.尾气处理设备

9.硫磺计量设备

10.封闭剂储存设备

11.封闭剂计量设备

复合肥料/
无机包裹

型复合肥

料

1.原料粉碎设备

2.配料计量设备

3.包裹设备

4.冷却设备

5.干燥及温控设备

6.成品筛分设备

7.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

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8.尾气处理设备

——
按复肥种类列明需

具备的生产设备

2

掺混肥料/
掺 混 肥

料、缓释

掺 混 肥

料、控释

掺 混 肥

料、硫包

衣缓释掺

混肥料、

脲醛缓释

掺 混 肥

料、稳定

性掺混肥

料、无机

包裹型掺

混肥料、

含部分海

藻酸包膜

尿素的掺

混肥料

1.筛分设备

2.自动配料计量设备

3.混合设备

4.从自动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

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1.筛分设备

2.自动配料计量设备

3.混合设备

4.成品包装设备

5.成品包装计量设备

6.从自动配料计量到产品

包装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

产线

按复肥种类列明需

具备的生产设备；

删除常规的成品包

装和成品包装计量

设备。

3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有机无机

复混肥

料、腐植

酸有机无

机复混肥

料

1.原料粉碎设备

2.配料计量设备

3.混合设备

4.造粒设备

5.干燥及温控设备

6.冷却设备

7.成品筛分设备

8.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形成

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9.尾气处理设备

1.原料粉碎设备

2.配料计量设备

3.混合设备

4.造粒设备

5.干燥设备

6.冷却设备

7.干燥机进出口风温度测

定仪

8.成品筛分设备

9.成品包装设备

按复肥种类列明需

具备的生产设备；

删除成品包装和包

装计量设备，干燥

设备修改为干燥及

温控设备，合并尾

气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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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
复肥种类

（本细则）

主要检测设备

（本细则）

主要检测设备

（上一版细则）
说明

1 复合肥料

按照复合肥料的

复肥种类进行设

置

按照复合肥料单元

进行设置

根据GB/T 15063—2020 复合肥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

物质的限量要求标准要求新增了检

验方法对应的检验设备。允许企业

委托型式检验。

2 掺混肥料

按照掺混肥料的

复肥种类单元进

行设置

按照掺混肥料单元

进行设置

根据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

（BB 肥）、GB 38400—2019 肥料

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标准要

求新增了检验方法对应的检验设

备。允许企业委托型式检验。

3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

按照有机无机复

混肥料的复肥种

类进行设置

按照有机-无机复混

肥料单元进行设置

根据 GB/T 18877—2020 有机无机

复混肥料（含第 1 号修改单）、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

的限量要求标准要求新增了检验方

法对应的检验设备。允许企业委托

型式检验。

4
有机无机

掺混肥料

按照有机无机复

混肥料的复肥种

类进行设置

按照有机-无机复混

肥料单元进行设置
新增

10.无害化处理设备设施 10.成品包装计量设备

11.从配料计量到产品包

装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

产线

12.气体除尘净化回收设

备

13.排风设备

14.无害化处理设备设施

4

有机无机

掺混肥料/
有机无机

掺混肥料

1.筛分设备

2.自动配料计量设备

3.混合设备

4.从自动配料计量到产品包装

形成连续的机械化生产线

——
按复肥种类列明需

具备的生产设备；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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